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A5 環球資訊 2026年5月21日 星期四責編 張明 美編 坤華

滙豐指美債已陷入危險區間
滙豐策略師表示，美國國債如今徹底陷入危險區

間，10年期美債收益率觸及該區間後，幾乎會對所
有資產品類形成壓制。若市場進一步上調終端利率預
期，美債收益率將徹底深陷危險區間，大概率引發風
險資產短期下行。該行表示，當前市場仍然韌性十
足，主要源於三大因素：企業盈利增長勢頭強勁；伊
朗局勢緊張爆發前，資產估值已完成部分回調。

美國銀行發表5月份全球基金經理調查指，有62%
的基金經理認為，若收益率在未來12個月出現大幅
波動，美國30年期國債收益率有升穿6%的可能性，
遠高於跌穿4%的可能性，意味市場預期通脹飆升觸
發美聯儲加息，導致債券價格下跌，債券收益率上

升。
美銀首席投資策略師哈納特警示，資產繁榮行情往

往終結於美債收益率快速走高，疊加市場資金湧向股
市、通脹風險持續升溫。哈納特表示，30年期美債
收益率高於5%的關鍵防線，或引發歷史性的風險價
值衝擊。

巴克萊全球研究主席阿賈伊表示，在債務增速快於
經濟增長、通脹前景持續惡化、且政治層面缺乏財政
改革意願的背景下，幾乎沒有理由去追逐長期資產。

美聯儲加息概率超八成
上周公布的美國 4 月 CPI 與 PPI 數據超出市場預

期，顯示通脹壓力加劇，市場調整了對年初認為沃什
接任美聯儲主席後將快速推動實施寬鬆政策的押注，

轉向關注加息可能。
利率互換市場顯示，目前美聯儲到2026年底加息

概率超過80%。
摩根士丹利財富管理高級副總裁拉坎普說，今年剛

開始時，大家都預期利率會下降，這也是牛市論點的
一部分。現在看來將加息。長期國債收益率升至5%
上方的高位，反映出市場對未來不確定的擔憂。利率
長期高企正成為共識。

新一輪全球債市風暴來襲
多國國債收益率同步飆升。日本新發30年期國債

收益率一度升至4.2%，達到歷史新高；英國10年期
國債收益率大幅升至5.11%，逼近2008年全球金融海
嘯峰值。

有分析員表示，在全球利率聯動性顯著增強的背景
下，英、日兩大債券市場的結構性壓力對美債長端利
率構成溢出效應。

嘉盛集團資深分析師表示，面對地緣政治不確定
性、通脹風險及財政前景的惡化，投資者選擇拋售美
債，迫使美債以更高的回報率吸引投資者，而借貸成
本的上升又會對個人、企業、政府，乃至整體經濟都

形成負面影響。
有分析認為，通脹形勢是這場全球債市風暴的通

脹的直接導火索。最新公布的 4 月美國 CPI 同比增
長 3.8%，創 2023 年 5 月以來最高水平。債市收益率
的上行，還反映了加息預期的升溫。本輪美債利率
的大幅上行是貨幣政策路徑重定價與外部溢出效應
共振的結果，實際利率與通脹預期共同驅動美債收
益率上行。

全球資產定價錨將重估
美債收益率是全球金融市場重要風向標，也是全球

資金定價錨。美債收益率飆升，牽動着全球投資市場
的神經。

專家表示，美債收益率持續走高將通過估值收縮、
流動性收緊和匯率波動三個渠道，對全球金融市場產
生系統性衝擊。

對全球股市而言，長端利率上行直接抬高了權益資
產的貼現率，直接壓制估值。其中，高估值增長股和
對遠期盈利依賴度較高的板塊首當其衝。考慮到美股
科技板塊估值已處高位，一旦通脹定價再度主導市
場，則難以持續維持獨立行情。

美債收益率飆升至金融海嘯後最高
【香港商報訊】記者郭志文報道：美伊戰事和霍爾木茲海峽的僵局持續，油價

居高不下，市場對通脹的憂慮升溫，令全球政府債券市場繼續被拋售。美國30年
期國債收益率昨天升至5.2%，創下2007年金融海嘯爆發前夕以來最高水平，標
誌着規模達31萬億美元的避險資產市場進入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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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出售参股公司股权及相关债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並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上海锦江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锦江汽车”) 将持有的上海锦江佘山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锦江佘山”)50% 的股权，以及上海大众新亚出租汽车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大众新亚”) 将持有的锦江佘山 300 万元债权通过上海联
合产权交易所平台以公开挂牌的形式进行转让，受让方为上海港龙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港龙汽车”），转让金额为 1,100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不再持有锦江佘山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未达到股东会审

议标准，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将产生收益约 765 万元 ( 该数据未经审计 )，预计对

公司 2026 年财务报表产生积极影响，最终以经公司聘请的年审会计师审计结
果为准。
本次交易尚需交易双方根据相关资产交易过户的规定，完成款项交割、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后方能正式完成，本次交易最终能否成功实施尚
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公司下属锦江汽车将持有的锦江佘山 50% 的股权，以及大众新亚将持有的

锦江佘山 300 万元债权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平台以公开挂牌的形式进行转
让，受让方为港龙汽车，转让金额为 1,100 万元（其中，锦江佘山 50% 股权的
转让金额为 800 万元，锦江佘山 300 万元债权的转让金额为 300 万元）。本次
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锦江佘山的股权。

本次交易旨在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合理安排主业布局，适时提升资
产收益。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可多选）
√出售  □放弃优先受让权  □放弃优先认购权 
□其他，具体为：           

交易标的类型（可多选） √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交易标的名称
锦江汽车持有的锦江佘山 50% 的股权；大众新亚持有锦江佘山
300 万元债权。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  √否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1,100   
□尚未确定

账面成本
350 万元（锦江佘山 50% 股权的账面成本为 50 万元，锦江佘山
300 万债权的账面成本为 300 万元）

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比的
溢价情况

214.29%

放弃优先权金额 不适用

支付安排
√ 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签订之日
起 5 个工作日内  
□ 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是  √否

（二）简要说明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於 2026 年 5 月 19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於出售上海锦江佘山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 50% 股权及相关债权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交易的具体
事宜，包括但不限於办理工商变更等。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尚需交易双方根据相关资
产交易过户的规定，完成款项交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后方能正式
完成。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买方简要情况

序号 交易买方名称
交易标的及

股权比例或份额
对应交易金额

（万元）
1 上海港龙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锦江佘山 50% 的股权 800
2 上海港龙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锦江佘山 300 万元债权 300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法人 / 组织名称 上海港龙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 91310109750313401U _
□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03/05/14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1191 号 16238 室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浏翔公路 777 号 G 栋
法定代表人 陈伟强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主营业务
汽车租赁，汽车内装潢，道路旅客运输（市内包车客运），企业
管理咨询，机动车驾驶服务；销售汽车配件。【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 实际控制人 陈国雄持有 60% 股权，施碧云持有 40% 股权。

本次产权交易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按照产权交易规则确定港
龙汽车为产权交易标的受让方。港龙汽车已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交易
保证金计人民币 465 万元，在交易合同生效后直接转为本次产权交易部分价款。

交易对方或相关主体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披露主要财务数据的主体名称 上海港龙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相关主体与交易对方的关系
√交易对方自身 
□控股股东 / 间接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其他，具体为            

项目
2025 年度 /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6 年度 /

2026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268.31 3,369.15
负债总额 4,303.36 4,516.56
归属於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035.05 -1,147.41
营业收入 2,214.80 387.82
营业利润 -139.70 -176.46
净利润 -139.70 -176.4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对方不属於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锦江佘山成立於 1997 年 01 月 02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 万元，营业

期限自 1997 年 01 月 02 日至 2028 年 01 月 01 日。由锦江汽车和上海松江交通
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松江交投”) 各持有 50% 股权。大众新亚
持有锦江佘山 300 万元债权。

2、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下属公司持有的锦江佘山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担保及其他

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
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相关资产的运营情况
锦江佘山於 1997 年 1 月成立，注册资本 100 万元。锦江佘山系锦江汽车和

松江交投共同控制，出资比例各占 50%。1997 年根据市政府和上海特点的旅游
胜地的要求，打造开发松江区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上海友谊汽车公司和上海
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合作成立上海佘山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后来变更为锦江佘
山，车辆挂锦江顶灯，从事出租车业务。目前该公司处於正常生产经营状态，
无抵押、查封、涉诉等权利限制，不存在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事项。

4、交易标的具体信息
（1）交易标的
1）基本信息

法人 / 组织名称 上海锦江佘山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1171341718767   
□ 不适用

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是  √否
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变更

□是  √否

是否存在为拟出表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委托其理财，以及该拟出表
控股子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担保：□是  □否 √不适用
委托其理财：□是  □否 √不适用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是  □否 √不适用

成立日期 1997/01/02
注册地址 上海佘山污水处理厂 ( 环山西路 )131 室
主要办公地址 松江区金玉路 100 号
法定代表人 金锋钢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主营业务
出租汽车业务，汽配销售，自有汽车租赁。【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所属行业 G541 城市公共交通运输

2）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 上海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50 万 50%
2 上海松江交通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50 万 50%

本次交易后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 上海港龙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100 万 100%

3）其他信息
锦江佘山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1、标的资产一
标的资产一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名称 大众新亚持有的锦江佘山 300 万元债权

标的资产类型 非股权资产

标的资产具体类型
□房产及土地  □机器设备  √债权  □资产组
□其他，具体为：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6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账面原值 300 300

已计提的折旧、摊销 0 0

减值准备 0 0

账面净值 300 300

以上数据是否经审计 √是（部分）  □否

2、标的资产二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名称 锦江汽车持有的锦江佘山 50% 股权
标的资产类型 股权资产
本次交易股权比例（%） 50%
是否经过审计 √是（部分）  □否
审计机构名称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是否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审计机构 √是  □否

项目
2025 年度 / 

202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6 年度 / 
2026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99.98 383.85
负债总额 680.43 648.54
净资产 -180.45 -264.69
营业收入 399.44 68.70
净利润 -84.46 -84.2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4.53 -84.27

以上为锦江佘山全部股权对应的财务数据。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5 年 5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锦江佘山进行了

评估，2025 年 9 月 26 日出具了东洲评报字【2025】第 1924 号评估报告，最近
12 个月内无增资，无减资和改制。

（三）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的承继和清偿办法
1、本次标的资产涉及债权人民币 3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债权人：上海大众新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债务人：上海锦江佘山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债权金额：人民币 300 万元
发生原因：业务往来借款
备注：该债权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争议或诉讼纠纷
2、2025 年 11 月 17 日，标的公司与转让方上海松江交通投资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50 万元。
3、截止评估基准日（2025 年 5 月 31 日），标的企业向松江民生村镇银行

借款人民币 91 万元。
以上交易涉及本次标的资产及债权人民币 300 万元以股权加债权的形式由受

让方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承接。
其余债务通过正式挂牌公告和产权交易合同中明确约定由标的企业承担，

具体如下：
意向受让方在递交受让申请时须同时递交书面承诺：同意在《产权交易合同》

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依据标的企业与上海松江交通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的 150 万《借款协议》向标的 企业支付不低於该时点的借款及利息金额用於
偿还上海松江交通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的借款本息；同意在《产权交易合同》
签订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依据标的企业与松江民生村镇银行的《借款协议》
向标的企业支付不低於该时点的借款及利息金额用於偿还银行借款本息（以该
时点的借款为准）。如受让方未按期支付上述两笔费用，上海锦江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上海松江交通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及标的公司不予配合办理本次股
权转让所涉后续变更手续。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1、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和结果。
本次交易以资产评估结果作为参考依据，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

牌，并以网络竞价 - 多次报价方式组织实施竞价，按照产权交易规则确定港龙
汽车为产权交易标的受让方。公司转让部分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100 万元。

2、标的资产的具体评估、定价情况
（1）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名称
锦江汽车持有的锦江佘山 50% 的股权；大众新亚持有锦江佘山 300
万元债权

定价方法

□协商定价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其他：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1,100  
□尚未确定

评估 / 估值基准日 2025/05/31

采用评估 / 估值结果（单
选）

√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市场法 
□其他，具体为：

最终评估 / 估值结论
评估 / 估值价值：   896.142774    （万元）
评估 / 估值增值率：   886.78   %

评估 / 估值机构名称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评估报告反映上海锦江佘山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於评估基
准日的市场价值。

3、评估方法的选择
依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当

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收益法、市场法、
成本法（资产基础法）三种基本方法的适用性，选择评估方法。”“对於适合
采用不同评估方法进行企业价值评估的，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采用两种以上
评估方法进行评估。”

资产基础法的基本思路是按现行条件重建或重置被评估资产，潜在的投资
者在决定投资某项资产时，所愿意支付的价格不会超过购建该项资产的现行购
建成本。本评估项目能满足资产基础法评估所需的条件，即被评估资产处於继
续使用状态或被假定处於继续使用状态，具备可利用的历史经营资料。采用资
产基础法可以满足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的要求。

收益法是从资产的预期获利能力的角度评价资产，能完整体现企业的整体
价值，其评估结果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说服力。同时，被评估单位具备了应用
收益法评估的前提条件：未来可持续经营、未来收益期限可以预计、股东全部
权益与企业经营收益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未来经营收益可以预测量化、与企
业预期收益相关的风险报酬能被估算计量。

市场法常用的两种具体方法是上市公司比较法和交易案例比较法，适用市
场法的前提条件是存在一个发育成熟、公平活跃的公开市场，且市场数据比较
充分，在公开市场上有可比的交易案例。

经查询与被评估单位同一行业的国内上市公司，在产品类型、经营模式、
企业规模、资产配置、未来成长性等方面具备可予比较的上市公司很少；且近
期产权交易市场类似行业特征、经营模式的股权交易较少，或者即使有少数案
例，但是相关交易背景、交易案例的经营财务数据等信息无法从公开渠道获得，
信息的不完整导致本次不具备采用市场法评估的基本条件。

综上分析，本次评估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进行评估。
4、评估假设
本项目评估中，资产评估师遵循了交易假设、公开市场假设、企业持续经

营假设、资产按现有用途使用假设、一般假设、收益法评估特别假设等评估假
设和限制条件。

5、评估价值
（1）成本法（资产基础法）评估值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得出被评估单位在评

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如下：
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所有者权益账面值 -113.90 万元，评估值 896.14

万元，评估增值 1,010.04 万元，增值率 886.78%。其中，总资产账面值 602.85
万元，评估值 1,612.89 万元，评估增值 1,010.04 万元，增值率 167.54%。总负
债账面值 716.75 万元，评估值 716.75 万元，无增减值变动。 

（2）收益法评估值
采用收益法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得出的评估基准日的评估

结果如下：
被评估单位所有者权益（净资产）账面值为 -113.90 万元，评估值为 -1,796.19

万元，评估减值 1,682.29 万元，减值率 1,476.99%。
（3）评估结果差异分析及最终评估结论
①不同方法评估结果的差异分析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896.14 万元，比收益

法测算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1,796.19 万元高 2,692.33 万元。
不同评估方法的评估结果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各种评估方法对资产价值考虑

的角度不同，资产基础法是从企业各项资产现时重建的角度进行估算；收益法
是从企业未来综合获利能力去考虑，导致各评估方法的评估结果存在差异。

②评估结论的选取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对同一评估对象采用多种评估方

法时，应当结合评估目的、不同评估方法使用数据的质量和数量，采用定性或
者定量的方式形成评估结论。

被评估单位为出租车客运行业，未来整体出租车行业发展变化较多，整体

预测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此外，出租车企业的核心资产（车辆、GPS 设备、
充电设施）占资产总值比重常超过 60%，且可通过二手车市场或重置成本法精
准定价。在这种情况下，考虑两种方法下数据质量的可靠性，采用资产基础法
可以合理的反映被评估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相比收益法有着更好的针对
性和准确性，故本次评估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评估结论。经评估，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8,961,427.74
元。

6、成本法（资产基础法）介绍
资产基础法具体是指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资产的评估值加总减去负债评

估值求得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方法。
各类主要资产及负债的评估方法如下：
（1）货币资金类
货币资金为银行存款。对银行存款，以核实后的金额为评估值。
（2）应收款项类
应收款项类具体主要包括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在对应收款

项核实无误的基础上，根据每笔款项在扣除评估风险损失后，按预计可能收回
的数额确定评估值。对关联方往来等有充分理由相信能全部收回的款项，评估
风险损失率为 0%。对有确凿证据表明款项不能收回或账龄超长的，评估风险
损失率为 100%。对很可能收不回部分款项的，且难以确定收不回账款数额的，
借助於历史资料和现在调查了解的情况，具体分析数额、欠款时间和原因、款
项回收情况、欠款人资金、信用、经营管理现状等，参照财会上坏账准备的核
算方法，估计出评估风险损失作为扣除额后得出应收款项的评估值。账面上的
“坏账准备”科目按零值计算。

（3）设备类资产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执行机器设备评估业务，应当根

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成本法、市场法和
收益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选择评估方法。本次通过对所涉及的
各类设备特点、用途以及资料收集情况分析，主要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①车辆
由於本次委估的设备包含 1 辆帕萨特公务车以及 63 辆荣威牌新能源营运车。

其中帕萨特公务车购置时间较长，车辆更新较快，对老旧型号的车辆的市场询
价难以获得，故不适合采用成本法评估；对於企业拥有的 63 辆荣威牌新能源
营运车，其多购置於 2022 年，由於新能源汽车技术更新换代较快，采用重置
成本法主要考虑资产的重置成本，而忽略了技术迭代导致的贬值，无法准确反
映车辆的实际价值，故不适合采用成本法评估；再则因委估设备系整体用於企
业经营，故不适合采用收益法评估。因近些年车辆二手市场的发展，二手车辆
市场交易也越来越活跃，委估车辆在二手市场能获取到可比的案例以及有关数
据和信息，同类型二手车辆挂牌实例较多，故本次对车辆的评估适合采用市场
比较法。

综上所述，本次对车辆的评估适合采用市场比较法。
车辆市场法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待估车辆的评估值 = 可比交易实例价格 × 交易日期修正系数 × 交易情况

修正系数 × 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车辆市场比较法说明：
市场法是根据替代原理，将评估对象与在近期挂牌交易的类似车辆加以比

较对照，从类似车辆的挂牌交易价格，通过挂牌交易日期、挂牌交易情况、个
别因素等的修正，得到评估对象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国内有规范的旧机动车
交易市场，二手车交易活跃，同类型二手车辆挂牌实例较多，故采用市场法进
行评估。其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评估值 = 可比实例挂牌交易价格 × 挂牌交易日期修正系数 × 情况修正系
数 × 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比较实例的选择
因近些年车辆二手市场的发展，二手车辆市场交易也越来越活跃，委估车

辆在二手市场能获取到可比的案例以及有关数据和信息，同类型二手车辆挂牌
实例较多，根据委估车辆的参数以及现有状态等情况，选取三个比较实例。

②公务车车辆牌照费
车辆牌照费根据基准日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公布的上海市单位非营

业性客车额度拍卖中的平均成交价确定。
③车辆配件
对企业购置的车辆配件，该配件系企业 2021 年 12 月购入的车辆配件，为统

一要求更换车灯等配件而购置，一批一次性支付，对应企业 2022 年账面拥有
的 110 辆公务车，本次评估通过询价获取这批配件於评估基准日的重置价，考
虑各类贬值确定综合成新率得到配件评估值。

（4）无形资产 - 其他无形资产
被评估单位无形资产系历史取得的车辆营运牌照。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

则—无形资产》，确定无形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
三种基本方法及其衍生方法。对所涉及的评估对象相关情况以及资料收集情况
充分了解，并分析上述三种基本方法的适用性后选择合理的评估方法。

▲收益法：在获取评估对象无形资产相关信息基础上，根据该无形资产或
与其类似无形资产的历史实施情况及未来应用前景，结合该无形资产实施或者
拟实施企业经营状况，估算其能带来的预期收益，采用与预期收益口径一致的
折现率折现的方式得到评估对象无形资产市场价值。

▲成本法：根据形成无形资产的全部投入，考虑无形资产价值与成本的相
关程度，通过计算其合理的成本、利润和相关税费后确定其重置成本，并考虑
其贬值因素后得到评估对象无形资产市场价值。

▲市场法：在获知评估对象无形资产或者类似无形资产存在活跃市场的基
础上，收集具有比较基础的类似无形资产可比交易案例的市场交易价格、交易
时间及交易条件等交易信息，并对交易信息进行必要的调整后得到评估对象无
形资产市场价值。

由於被评估单位无形资产主要为出租车营运额度，由政府部门核发，一般
除小额手续费外不收取其他费用，再则是近几年上海市出於总量控制出租汽车
数量的原因已不再核发新的营运额度，故无法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同时，我
国的市场经济尚不成熟，而且近年来无形资产—营运额度的交易更少，难以找
到可比案例，因此也不适用市场法评估。

被预估单位通过拥有出租车营运额度才能从事出租汽车业务从而取得收益，
故出租车营运额度是一种能带来收益的资产，具有无形资产价值。所以本次为
了合理地反映出租车营运额度对公司的收益贡献价值，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即通过分析、计算单辆出租车营运额度对公司的收益贡献的方式来确定出租车
营运额度的价值。

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r—所选取的折现率
Fi—未来第 i 个收益期的预期收益额
n—预测年限，为无限年
本次预估假设单车营运额度收益为均匀流入，故单车营运额度收益现值计

算如下：
单车营运额度收益现值＝ F×（1+r）0.5r
（5）负债
负债主要包括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在清查核实的基础上，以各项负债

在评估目的经济行为实施后被评估单位实际需要承担的债务人和负债金额确定
评估值。

7. 评估特别事项说明
上海锦江佘山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向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并以企业 16 辆自有在营车辆作为抵押物，借款期限自
2022 年 11 月 21 日至 2027 年 11 月 20 日，借款总金额 300.00 万元，借款年利
率 4.785%，截止评估基准日，企业已按签订的长期借款合同中约定的还款计划
偿还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本金 32.50 万元。目前抵押车辆正常使用中，提请
投资者予以关注。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以资产评估结果作为参考依据，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

牌，并以网络竞价 - 多次报价方式组织实施竞价，按照产权交易规则确定港龙
汽车为产权交易标的受让方。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出售资产合同的主要条款。
甲方 1（转让方）上海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甲方 2（转让方）上海松江交通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上海港龙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1、产权交易标的
1.1 本合同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上海锦江佘山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00% 股权

及相关债权。其中包括，甲方 1 持有标的企业 50% 股权；甲方 2 持有标的企业
50% 股权；上海大众新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对标的企业 300 万元债权（合称为“产
权交易标的”）。

1.2 上海锦江佘山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7 年 1 月，现有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100 万元，甲方 1 出资人民币 50 万元，占 50％股权，甲方 2 出资人民币
50 万元，占 50％股权。

1.3 经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文号：东洲评
报字【2025】第 1924 号），截至 2025 年 5 月 31 日，产权交易标的价值为人
民币 896.142774 万元。

1.4 除甲方已向乙方披露的事项外，产权交易标的和标的企业不存在资产评
估报告中未予披露或遗漏的、可能影响评估结果或对标的企业及其产权价值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2、产权交易的方式
2.1 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於 2026 年 4 月 9 日，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

牌，挂牌期间征集到乙方及其他合格意向受让方，并於 2026 年 5 月 13 日以网
络竞价 - 多次报价方式组织实施竞价，按照产权交易规则确定乙方为产权交易
标的受让方。

3、交易价格
3.1 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标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小写）1900 万元【即人民

币（大写）壹仟玖佰万元】。其中：
甲方 1 所持标的企业 50% 股权对应交易价格为人民币（小写）800 万元【即

人民币（大写）捌佰万元整】；
甲方 2 所持标的企业 50% 股权对应交易价格为人民币（小写）800 万元【即

人民币（大写）捌佰万元整】；

上海大众新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对标的企业 300 万元债权对应交易价格为人
民币（小写）300 万元【即人民币（大写）叁佰万元整】。

4、支付方式
4.1 乙方已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交易保证金计人民币（小写）465

万元【即人民币（大写）肆佰陆拾伍万元整】，在本合同生效后直接转为本次
产权交易部分价款。

4.2 甲、乙双方约定按照以下方式支付价款：
一次性付款。除 4.1 款中交易保证金直接转为本次产权交易部分价款外，乙

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其余的产权交易价款人民币（小写）
1435 万元【即人民币（大写）壹仟肆佰叁拾伍万元整】一次性支付至上海联合
产权交易所指定银行账户。

4.3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在出具交易凭证并经转让方申请后 3 个工作日内，
将全部价款划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4.4 上海大众新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对标的企业 300 万元债权转让价款由甲
方 1 代收。

5、产权交易涉及的职工安置
5.1 乙方承诺受让产权交易标的后，同意标的企业继续履行与职工签订的现

有劳动合同。
6、产权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的承继和清偿办法
6.1 乙方受让产权交易标的后，标的企业原有的债权、债务由本次产权交易

后的标的企业继续享有和承担。
6.2 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依据标的企业与甲方 2 签订的

人民币 150 万元《资金借款合同》向标的企业支付不低於该时点的借款及利息
金额用於偿还甲方 2 的借款本息。乙方按本条约定的金额和期限向标的企业支
付款项后，即视为乙方已履行完毕本项义务。

6.3 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依据标的企业与松江民生村镇
银行签订的《固定资产贷款借款合同》及《告知函》的要求向标的企业支付不
低於该时点的借款及利息金额用於偿还银行借款本息（以该时点的借款为准）。
乙方按本条约定的金额和期限向标的企业支付款项后，即视为乙方已履行完毕
本项义务，标的企业是否实际清偿该等借款不影响乙方义务的完成。如因标的
企业未及时向银行或甲方 2 还款导致任何责任，由标的企业承担，与乙方无关。

7、产权交易涉及的资产处理
7.1 本合同不涉及此条款。
8、产权交接事项
8.1 转让方收到本协议项下交易的全部交易价格之日应视为本合同项下交易

的交割日，交割日即发生甲方 1 持有标的企业 50% 股权、甲方 2 持有标的企业
50% 股权以及上海大众新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对标的企业 300 万元债权的所有
权转移。本合同的产权交易基准日为2025年5月31日，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配合，
於交割日后 60 个工作日内完成标的企业的控制权移交，并在交割日后 60 个工
作日内，配合标的企业办理产权交易标的的权证变更登记手续（包括向主管市
场监督管理局完成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变更登记以及法定代表人、经理、董事
和监事的变更登记）。乙方承诺，自控制权移交完成之日起至政府变更登记完
成之日期间，若因乙方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转让方委派的标的企业法定代表人、
经理、董事和监事等高管遭受直接损失的，乙方应予以赔偿。

8.2 乙方承诺确保标的企业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不继续使用国家出资企业及其
子企业名称字号、经营资质和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不继续以国家出资企业
子企业名义开展经营活动，并在交割日后 60 个工作日内，办理标的企业的名
称字号、经营资质和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的变更、注销等登记，标的企业名
称中不得含有“锦江”或关联字号。股权变更完成后，标的企业不得继续使用
锦江经营资质、特许经营权、商标等无形资产，不得继续以锦江子企业名义开
展经营活动。

8.3 产权交易涉及需向有关部门备案或审批的，甲、乙双方应共同履行向有
关部门申报的义务。

8.4 在交易基准日至标的企业完成控制权移交期间，甲方对本合同项下的产
权交易标的、股东权益及标的企业资产负有善良管理的义务。本合同签订后，
甲乙双方不得以自交易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期间标的企业经营性和非经营性损益
发生变化等理由对已达成的交易条件和交易标的价格进行调整。

9、产权交易的税赋和费用
9.1 产权交易中涉及的税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
9.2 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标的在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产权交易费用由交易各

方各自承担。
10、甲、乙双方的承诺
10.1 甲方承诺：
10.1.1 甲方对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标的拥有合法、有效和完整的处分权，

没有隐匿资产或债务的情况。
10.1.2 甲方保证就产权交易标的所设置的可能影响产权转让的任何担保或限

制，甲方已取得有关权利人的同意或认可。
10.2 乙方承诺：
10.2.1 乙方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无欺诈行为。
10.2.2 乙方受让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标的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违背中

国境内的相关产业政策。
10.2.3 乙方已充分知晓、理解和接受本次产权转让公告及所有披露之文件，

包括但不限於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等内容，已经了解转让标的状况及出租汽车
行业管理部门有关经营资质管理、变更等相关规定，自愿接受转让标的的全部
现状，在递交意向受让申请后，不以不了解标的情况、行业规定或标的存有瑕
疵为由撤销受让申请、退还标的或逾期支付交易价款，不因股权受让后可能产
生的任何纠纷而对甲方和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进行追责和索赔。乙方已完成对
产权交易标的和标的企业的全部尽职调查，并自愿接受并认可标的企业的现状。
若乙方发生以不了解标的企业的现状、瑕疵及行业管理规定为由发生逾期或拒
绝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因任何原因逾期支付交易价款、放弃受让或退还产权交
易标的等情形的，即视为违约行为，甲方有权以收取的金额等额於交易保证金
为限，在扣除上海联交所组织交易的相关服务费用后，依法依规向乙方主张相
应的赔偿责任；保证金金额不足以补偿的，甲方可按实际损失要求乙方追加赔
偿。

10.2.4 乙方已了解出租汽车行业管理部门对出租汽车经营资格及出租车经营
车辆额度管理的规定，自行对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自身的资格条件进行核查，
并在自行咨询专业人士、相关方和监管机构的基础上自行判断是否符合作为本
次交易受让方的资格。完成本次交易后，如因受让方不符合出租汽车行业管理
部门的相关要求，无法完成相关变更手续（包括不限於出租车经营车辆额度相
关变更）的，转让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10.2.5 乙方承诺在本合同签订后按本合同 6.2 条及 6.3 条向标的企业支付相
应款项用於偿还甲方 2 及松江民生村镇银行的借款本息。如乙方未按期支付上
述两笔费用，甲方 1、甲方 2 及标的企业不予配合办理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后续
变更手续。若乙方已按期足额支付至标的企业，甲方应配合乙方办理后续变更
手续。

10.3 甲方、乙方提交的涉及产权交易的各项证明文件及资料均真实、完整、
有效，不存在故意隐瞒对本合同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债务、争议、诉讼等
情况。

10.4 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所需的包括但不限於授权、审批、公司内部决策
等在内的一切手续均合法有效，本合同成立和产权转让的前提条件均已满足。

10.5 未经对方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一方不得泄露本合同及附件中的内容，但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披露的除外。

11、违约责任
11.1 乙方若逾期支付价款，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甲方

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90 日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甲方因
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不超过交易价款的 30%），已支付的违约金可予以抵扣。

11.2 除发生上述 10.2.5 条情况外，甲方若逾期不配合乙方完成产权持有主体
的权利交接，每逾期一日应按交易标的价格的 0.5‰向乙方支付违约金，逾期
超过 90 日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赔偿损失。

11.3 本合同任何一方若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和承诺，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若违约方的行为对产权交易标的或标的企业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致使本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
损失。

11.4 如乙方涉及假冒国企等有违社会信用的行为，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
要求乙方赔偿相应损失；若因乙方原因逾期未完成第 8.1 和 8.2 条所述的政府
变更登记手续或标的企业的名称、字号、经营资质和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的
变更、注销等登记手续，乙方应按每逾期一日交易标的价格的 0.15‰向甲方支
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90 日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按交易价格的
30% 支付违约金（已支付的违约金可予以抵扣）。

若逾期办理系因甲方未及时提供必要文件、不配合签署相关申请材料，或
政府部门受理、审批延迟等非乙方原因所致，则相应期间不计入乙方逾期时间，
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合同解除后，乙方应配合办理恢复原状的手续，除本条
约定的违约金外，甲方不得再向乙方主张其他损失赔偿。

11.5 若乙方未按照本第 6.2 条约定的时限足额向标的企业支付相应款项的，
则应按照乙方应付未付金额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甲方 2 承担违约金。

11.6 若乙方未按照本第 6.3 条约定履行相应义务导致任何转让方遭受索赔、
权利主张或损失的，乙方应向转让方承担赔偿责任以使得转让方免於受到任何
索赔、权利主张或损失。但乙方已按第 6.3 条约定的金额和期限向标的企业支
付款项的，不承担本条约定的赔偿责任。

六、购买、出售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对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出售锦江佘山股权和相关债权，是公司全面评估与审慎决策后的战略

选择，旨在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合理安排主业布局，适时提升资产收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将产生收益约 765 万元 ( 该数据未经审计 )，预计对公司
2026 年财务报表产生积极影响，最终以经公司聘请的年审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

（二）交易所涉及标的的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的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产生

关联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不会导致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对上市公司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月 21 日


